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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轄下委員會進行海外職務訪問的安排  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有關立法會轄下委員會進行海外職

務訪問的安排，以便委員考慮是否前往南韓進行職務訪問 (訪問的

詳情另載於立法會CB(1)590/12-13(01)號文件 )。  
 
 
《內務守則》所載相關條文  
 
2.  《內務守則》第 29A條訂明有關在香港以外的地方進行訪

問活動的規定。根據此條，某委員會或會認為需以該委員會的名

義前往香港以外的地方進行訪問活動，以達到某些目的，例如就

某些議題及該等地方的做法取得第一手資料。在進行訪問前，須

先徵求內務委員會批准。該委員會在進行訪問活動後，須就該次

訪問活動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。  
 

3.  該委員會參與訪問活動的委員應參與整個行程。該委員會

可邀請其他並非該委員會委員的議員參與訪問活動，惟此等議員

亦應能參與整個行程。  
 
 
訪問團的成員組合 

 
4.  決定訪問團成員人數和組合的一般指引是：委員會的委員

可優先參加所屬委員會進行的訪問活動，以及訪問團人數不應太

多，以免在後勤安排方面造成困難。  



 2

撥款安排 

 
5.  根據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已通過的安排，每位議員均獲

安排設立一個數額為 55,000元的海外職務訪問帳目，以供他們參

加由立法會轄下委員會舉辦的港外職務訪問。該帳目的款額可供

議員在 4年任期內使用。4年任期內的開支若超過可動用餘額，須

由議員自行支付。  
 
6.  假設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3年 4月 2日至 5日訪問南韓，根據

初步估計，每名參與擬議職務訪問的委員的開支 (包括機票、酒店

住宿、膳食、市內交通及雜項開支等 )約為 14,900元 (乘搭經濟客

位 )。  
 
 
徵詢意見 

 
7.  謹請委員察悉上文所載述立法會轄下委員會進行海外職

務訪問的安排。倘若委員決定事務委員會前往南韓進行職務訪

問，事務委員會將會在 2013年 3月 1日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提交建

議，以供考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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